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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法官任免年龄规定考

刘　忠

　　内容提要：法律规则结构建立后，并不能完全摆脱个人意志、情绪的影响。司法裁决
是三段论过程，对于作为小前提的事实问题的裁断，依赖于法官个人的内心体验。因此，

法官年龄对于司法结果具有重要影响。法官年龄主要不是认知问题，而是政治主题。认

知意义上对于法官年龄的注意，在政治上被充分吸收。在美国，为评估、检测候选联邦法

官的政治可靠性，选定的手段之一是拉长候选人经历，提高法官初任年龄是基本做法。而

由于特殊政体所导致的法官终身任职，造成联邦法官普遍高龄。这为美国司法带来许多

弊病。当代中国的基本干部政策是年轻化。这避免了法官过度高龄造成的不期后果。基

于比较法视野和当代中国经验，在司法改革中，如何区分普通法官和不同职务职级的法

官，设定不同的任免年龄，政策设计者逐渐有了更丰富的认识。法官年龄作为一个微观制

度成分，对于建立良好制度，实现内部激励等方面具有基础意义。

关键词：司法者　法官任免年龄　政治

刘忠，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

引 言

将司法憧憬为一种不受司法者个人意志、偏好、情绪影响的活动，至迟从反思苏格拉

底被陪审团判处死刑开始，就在西方思想中培育。〔１〕 近代以来，对理性的预见能力和文

本的确定性极为乐观。结构观产生之后，“‘我’———主体———既不是自己的中心，也不是

世界的中心———至今它只是自以为如此。这样一个中心，根本不存在。”许多结构主义的

口号，如“主体性的黄昏”“作者死了”“主体的真相”等，流行一时。〔２〕 大理论下“目中无

人”的形态，在经验世界内，被发现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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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参见［古希腊］色诺芬著：《回忆苏格拉底》，吴永泉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年版，第１８６－１９７页。
参见［比］Ｊ．Ｍ．布洛克曼著：《结构主义：莫斯科 布拉格 巴黎》，李幼蒸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第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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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立法仅能就法律问题进行规定，事实问题不可定义。对事实的判断，只在法

官心中。法律适用时，“司法中的人”并不是一个透明的存在，立法并不能直接穿过司法

者，直接映射出裁判结果。因人的社会阅历、经验差异，不同司法者对同一案件的“证

据—事实”问题会有不同体验和判断。司法不仅是规则的产物，而且是人的经验行动的

结果，人的身体性在司法中是重要的因素。

另一方面，以世间百态、俗事俗物为工作内容的司法，需要洞悉人性，有丰富人生阅

历。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是一个无法通约的二元区分。法官面对的不是数字、化学公式

和物理实验，而是活生生的人的行为。不能以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的少年天才，一体考

量法学。实践中曾设数学、物理少年班，却无法学少年班；有少年数学家、青年天才物理学

家，却无“少年天才法官”之表达。对此，自古典时代就有见解：“青年人可以在几何和数

学上学习得很好，可以在这些科目上很聪明，但是我们在他们身上却看不到明智。这原因

就在于，明智是同具体的事情相关的，这需要经验，而青年人缺少经验，因为，经验总是日

积月累的。”〔３〕

对各种心机复杂的诉讼行为和暗藏玄机的“证据—事实”问题，只有岁月淘洗后的历

练老成者，才能作出准确判断。彭凯平回忆他１７岁入北大心理系本科学习时，老师说：你
们学心理学可能早了２０年。〔４〕 因为作为年轻人，很多心理现象未经历过，对于年长者一
望即知的现象，青年没有体验，导致无法理解或错解。柏拉图称：“一个好的法官一定

不是年轻人，而是年纪大的人。他们是多年后年龄大了学习了才知道不正义是怎么回

事的。”〔５〕

以上从认知角度来看待法官年龄，基本有共识。只是，司法并非仅是解决烟火人间俗

世纠纷的机制，而是政治上层建筑的重要构成。选择一个什么人担任司法职位，也不只是

知识论、社会心理学的考量范畴，而是政治选择。这在实行判例制度、法官握有政治否决

权的普通法制度下，尤其明显。将年龄更长的人任命到法官职位，是其基本做法。

本文的逻辑脉络即由此展开。年龄是标示人的阅历、经验的数值刻度。政治充分注

意到了这一现象，并依托人的身体性对政治进行设计。对年龄的重新发现，就是发现法官

年龄，并非仅是法律认知主题，更主要是政治治理的中心议题。

一　美国联邦法官的高龄与身体政治

浸润于中国制度语境下，观察者对于当代中国法院青年法官现象并不会在意。在认

知发生上，因美国联邦法官多为花甲、耄耋之老人，引发对中国法官年龄年轻现象的关注。

此外，在司法改革中，美国联邦司法制度始终被研究者和制度设计者作为最重要的比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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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于法官任职年龄而言，霍姆斯的例子经常被提起：１９０２年，６１岁的霍姆斯被任名为
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直到９０岁时退休。所以，美国联邦法官高龄现象的制度原因，是展
开分析必须回应的前提。〔６〕

表１　１７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年龄状况〔７〕

姓名 出生年 任命年 时年 离任年 时年 任命总统

约翰·杰伊 １７４５ １７８９ ４４ １７９５ ５０ 华盛顿

约翰·拉特利奇 １７３９ １７９５ ５６ １７９５ ５６ 华盛顿

埃尔斯沃思 １７４５ １７９６ ５１ １８００ ５５ 华盛顿

约翰·马歇尔 １７５５ １８０１ ４６ １８３５ ８０ 亚当斯

罗杰·坦尼 １７７７ １８３６ ５９ １８６４ ８７ 杰克逊

萨蒙·蔡斯 １８０８ １８６４ ５６ １８７３ ６５ 林肯

莫里森·韦特 １８１６ １８７４ ５８ １８８８ ７２ 格兰特

梅尔维尔·富勒 １８３３ １８８８ ５５ １９１０ ７７ 克利夫兰

爱德华·怀特 １８４５ １９１０ ６５ １９２１ ７６ 塔夫脱

威廉·塔夫脱 １８５７ １９２１ ６４ １９３０ ７３ 哈定

查尔斯·休斯 １８６２ １９３０ ６８ １９４１ ７９ 胡佛

哈伦·斯通 １８７２ １９４１ ６９ １９４６ ７４ 罗斯福

弗雷德·文森 １８９０ １９４６ ５６ １９５３ ６３ 杜鲁门

厄尔·沃伦 １８９１ １９５３ ６２ １９６９ ７８ 艾森豪威尔

沃伦·伯格 １９０７ １９６９ ６２ １９８６ ７９ 尼克松

威廉·伦奎斯特 １９２４ １９８６ ６２ ２００５ ８１ 里根

约翰·罗伯茨 １９５５ ２００５ ５０ 乔治·布什

平均 ５７ ７２

由表１可见，坦尼之后的十三位首席，较之最初的四位年龄普遍较长。这并非偶然，
而是与１８０３年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具有制度上的暗合。该案开启了讨论美国法官年龄制
度的起点：

其一，该案确立了１７８７年联邦宪法所没有列入的司法审查权，将美国权力制衡的政
体闭合，此后，最高法院不再像此前那样被视为“鸡肋”机构，而被视为至高无上。

其二，该案完成的政体关节点在于“互相否决”，而在人民主权观念下，联邦法官又必

须由代表各州的民意机构联邦参议院批准。为了使得联邦法官对于国会的“互相否决

权”不被抽空，需要在法官一产生后即斩断民意机构对法官的决定。为此，美国联邦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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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罗德岛州外，其他州初审法院和最高法院均实行有限任期制。州法官强制退休年龄一般为７０岁。参见［美］杰
弗瑞·Ａ．西格尔等著：《美国司法体系中的最高法院》，刘哲玮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４８、１５３页。
参见［美］克米特·Ｌ．霍尔主编：《牛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指南》，许明月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和 Ｄａ
ｖｉｄＭ．Ｏ’Ｂｒｉｅｎ，ＳｔｏｒｍＣｅｎｔｅｒＴｈｅ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Ｗ．Ｗ．Ｎｏｒｔｏｎ＆Ｃｏｍｐａｎｙ，Ｉｎｃ．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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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法官任期内只要行为端正，就可以继续任职”被扩大解释，此条被认为是联邦法

官终身任职的根据，使法官只在职业起点上受制于总统、参议院，此后没有任何外部力量

能干预法官的裁断。

其三，由于事实问题不同于法律问题，法官裁断只接受自我约束，只向自己的“良心”

负责。产生的结果是，“证据—事实”判断仅依赖于法官心证，即使法官恣意妄为，外部力

量也难以制约、难以牵掣。

由此，联邦法官既握有司法审查大权，又终身任职，而且权力无法被监控，三者叠加在

一起，使得联邦法院尤其是联邦最高法院被称为“帝王司法”。尼克松说：“总统最重要的

人员任命，将是对美利坚合众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命。”〔８〕

尼克松此话绝不夸张。美国总统每届四年，可连任一届，最多八年。参议员任期六

年，连任要再选。众议员任期两年，连任也要再选。而联邦法官一次任命，终身任职。总

统根据自己的意识形态偏好、立场遴选出的联邦大法官可持久地对美国政治发挥影响。

即使总统、参议员已不在位、去世或被政敌击败，他们任命的法官却在继续战斗，从而具有

超越政治分期的影响力。１９８０年里根当选总统后，尼克松给里根仍去信传授秘笈：“在经
济政策和外交政策上，你都将取得伟大的成就。但你要记住，你所留下最深远的成就是你

对最高法院的影响。”〔９〕典型如道格拉斯。道格拉斯１９３９年由罗斯福任命。罗斯福１９４５
年去世，道格拉斯又经历了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福特共七任不同

党派、立场的总统，尤其是在１９６１至１９６９年沃伦革命时代，成为沃伦倚重的干将。联邦
大法官对于美国政治的迭代影响足可窥见。

法官所具有的巨大的政治能量，对于总统而言事关重大。但是，其一经产生不受牵掣

和控制，可能导致不期后果。比克尔的说法是：“当你任命一名法官时，你就是把一只箭

射向了遥远的未来，而且连这个人自己也不能告诉你，对于他将遇到的一些问题他会怎么

想。”〔１０〕这种一经产生即不受控制的状况，显然可能带来巨大的政治风险。在党派公开对

立冲突的美国，遴选联邦法官候选人，首要的判断是确认候选人是“我们的人”还是“对方

的人”。法官在获得提名之前，会被严格甄别。总统要极力防止被提名的联邦法官日后

不受控制，甚至成为政治上的反对者。如何能在具体的操作手段上避免“看走眼”，将失

误的可能压缩至最小？遴选法官的司法部长和总统需要一个对政治倾向进行识别的稳定

的“抓手”。年龄较长，成为重要的遴选参数。原因如下：

其一，思想的可识别度。一个初出茅庐的法学院青年学生，对大多数政治、经济、社会

事务都不熟悉，因而是无立场或立场模糊的。即使已确立了基本意识形态，但是在青年时

期，并没有机会在各种具体冲突、事件中将相关偏好展示出来，不足以提供丰富的个人言

·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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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行为检材，以供外界判断、查验。他人无从窥测其内心真实观念。年龄段拉长至中年

以后，每个人的立场、观点、倾向即充分暴露，尤其是在现代资讯信息保存、检索的条件下，

每个人的相关文字和影像极难掩饰和隐藏。个人既往的思想外化痕迹，包括发表的论文、

著作以及演讲、信件、公众讲话、表态等言行表现，供检测、评断的材料极多。从其既往经

历中可以推断出未来的司法态度。

任何一个人选绝对不能是一个政治反对派，也不能是一个无从窥测政治倾向的无面

孔的人。如果一个人几乎没有在媒体和公共空间留下任何声音、信息、形象，无从判断其

个性特征，则他不会被提名。

其二，思想的稳定性。现实的人基于出生、受教育状况、阶级、经历、性别、民族、种族

等原因，仅有自己初步的意识形态偏好。即使某一个年轻人政治倾向符合总统偏好，也不

会轻易被推出。因为年轻，思想并未成型，未来还有变数。只有在亲历了大量行动、冲突

之后的年龄较长者，思想观念、价值立场才能沉淀，个人的意识形态立场才会基本固定，逐

渐内化成为一种品格而不易变化。只有能确定一个人思想意识形态与总统一致，同时此

人的思想稳定定型，而不是漂浮不定、尚在生成中的不成熟者，才会被接受。经反复筛查

被看重的年长者，基本被认为日后发生大的立场翻转的概率较小。

在具体的程序上，首先，先由司法部长等总统的核心幕僚反复筛选、甄别，提出一个名

单。甄别依赖的是外部信息，而不是本人在急于上位时的口说效忠表态。外部信息的获

取，不仅是看此前重大政治关口时的行动站队，而且要拉长时段，通过各种手段和方式收

集其作为素人时无意识流露出的政治意识形态倾向。其次，经总统与亲信酝酿、评估后，

提出几位初步候选人，交联邦调查局对内定人选的声誉及其生活的每一有关细节进行充

分调查。最后，司法部长将人选提交给总统，磋商讨论拟定人选，进行提名，交付参议院司

法委员会审查，由参议院投票表决通过。〔１１〕

在考察、提请、任命听证的过程中，候选人的各种信息会被充分披露。尤其是在参议

院听证会上，基本为律师出身的参议员，会以职业生涯中所熟稔的法庭交叉盘问似的方

式，对被提名者进行密集、细致的提问，以详细挖掘、甄别其政治意识形态的深层内容。

候选人应当是可供识别的经历素材较多的非年轻者，这一点在晚近看得极明显。二

战后，美国联邦法官的任职历程逐渐稳定，回溯其履历，基本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先

获取一个非法学学位，获得接受ＪＤ（法学学士）教育的前学位资格，然后进入法学院，三年
后毕业；第二阶段：从事律师、检察官、教授、行政官员等，有较长其他职业经历、社会阅历；

第三阶段：具备以上两个基础前提，进入提名视野；第四阶段：经过反复遴选，被提名担任

法官。其中，对最至关重要的最高法院法官，要求有下级法院经历，以供评测其可能的司

法立场。

通过与美国执业律师的对比，亦可显现出，联邦法官的普遍高龄并非是法律职业所要

求的社会阅历这一单一因素所致，而是本文说的政治主导。２０００年，美国大约５０％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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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年龄在４５岁以下，７５％的律师年龄在５５岁以下。

表２　２０００年美国执业律师的年龄分布〔１２〕

律师年龄（岁） －２９ ３０－４０ ３５－３９ ４０－４４ ４５－５４ ５５－６４ ６５＋

比例 ７％ １２％ １４％ １５％ ２８％ １３％ １２％

美国律师是私人执业者，无须由公权力机关遴选、任命、批准，由市场配置分布。只要

一个律师执业收益依然大于成本总和，本人即可能会有意愿继续执业。所以，这一年龄分

布基本反映了进入和淡出律师职业的年龄分布。作为法律从业人员，律师需要社会阅历，

但是，担任法官所需要的不仅是社会阅历。

与国会议员的年龄门槛相比较时，法官基于政治性所要求的年长尤显突出。１７８７
年，联邦党人在与州权至上者论战时提出的主张是：“对参议院授权的性质，要求参议员

信息更为宽广，性格更为稳定，要有相当的生活历练，才能具备这些优势。”而且，要入籍９
年，“免得让外国势力渗入国家庙堂”。但是，相关要求只是参议员３５岁、入籍９年，众议
员２３岁、入籍７年。〔１３〕 相比时下，联邦法官被提名时年龄分别为：地区法院法官平均５０
岁，上诉审法院法官平均５３岁，最高法院大法官为５３．４岁。〔１４〕 ２０１０年，１６３位联邦上诉
法院法官平均６２．２岁，无一人低于４０岁。６３２位联邦地区法官平均５９．９岁。２０１２年，
联邦地区法官平均６０岁，联邦上诉法院法官平均６２岁，最高法院大法官平均６６岁。〔１５〕

上述表１显示，美国建国以来１７位首席大法官被任命时平均５７岁。罗伯茨之前１６位首
席大法官离任时平均７１岁。

年龄是一个忠诚度测试依托，而非目的本身。年龄可以固化思想，但并不必然完全可

靠。美国法院史上，有几次“看走眼”的著名事故。如沃伦，１９５３年，时年６２岁的加州州
长沃伦被任命为首席大法官，他于１９６１至１９６９年间进行正当程序革命，在很多方面改变
了美国社会。研究者评价：“如果参议院能够预见‘沃伦法院’的根本方针———实际上，用

他自己的话说，如果总统能够洞察未来———这项批准就可能在此时此地被否决。”〔１６〕将年

龄作为测试因子，是一种没有最优只好迁就次优的识别手段。

联邦法官在初始进入时，基于忠诚度考虑，被设定为年长者，这仅是联邦法官普遍高

龄的一个起始原因。另一个原因是因为联邦法官无任期限制，多数法官年至耄耋，仍不选

择离任。这即加剧了美国联邦法官高龄的局面。为何联邦法官无任期限制？惯常对此的

解释是保证司法独立或避免“５９岁现象”等短期行为。这一浅显的解释并不具说明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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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２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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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历史生成顺序上，美国政制是先有各州，后有联邦，何以各州法官多为选举产生，并

有任期限制？联邦与州法官任期二元制的做法，同样出自政治较量。因为独立革命后建

立的邦联只是一个松散的组织体。面对谢斯起义、债务危机、英国重新入侵的危险等挑

战，各州虽然同意结成一个更紧密的联邦，但对联邦可能侵害各州权益仍高度忌惮。因

此，对联邦权力构造进行了细密算计。其中，在任期年限上，总统任期４年，参议员任期６
年，众议员任期２年，法官任期无限制。通过任期的错叠导致差异性的身体政治，以达到
制衡。〔１７〕

由于联邦法官的司法审查权和终身任职，导致其具有超越总统、国会任期的政治杀伤

力，使得编制上增减一人，都要两党消耗各种政治资源去拼杀。１８７１年之后，最高法院大
法官人数稳定保持在９人。各党派都会珍惜每一个在任大法官职位，除非政治时机有利，
否则大法官宁可死在任上，绝不退休。原本法官初始任职时已经年长，加之无退休年龄限

制和党派较量的激化，实际催生了在任法官的过度高龄。

人暮年时各种病患即会接踵而至。霍姆斯至迟从８０岁开始，各种手术、急性、慢性疾
病缠身，〔１８〕虽然传记作者隐讳各种病症对霍姆斯心智和脑力的影响，但研究者注意到霍

姆斯庭审时不是在写信，就是在打瞌睡。〔１９〕 道格拉斯大法官７６岁时，“有许多中风病患
的偏执特性”，阅读时跳行，“抱怨有人计划谋杀他，想要解除他的大法官职位”，不认识来

探视自己的同事瑟古德·马歇尔大法官，庭审辩论时昏睡。〔２０〕

法官高龄，在诉讼程序和司法体制上，产生了大量麦迪逊、杰伊等制度设计者所不期

的后果：第一，由于九人编制这一顶层设计无法更改，而高龄法官精力有限，大量案件被推

之门外不予受理，每年超过９０００件申请调卷令和上诉的案件中，仅受理不到８０件；〔２１〕第
二，超过９０％的刑事案件通过辩诉交易进行；〔２２〕第三，各项事务依赖法官助理，靠法官助
理筛选案件、写法律文书，是谓“法官助理专政”；第四，由此可理解联邦法院判决后的执

行权何以不配置给法院，因为不管由哪级法院执行，法官都是长者，无力率队抓捕拒不执

行者，或赴外地长途奔袭进行查封、扣押。各级法院不享有执行权，意外地契合了法官的

年龄构造。

由此可见，美国联邦法官普遍高龄并非技术规范所致。这一不引人注目的身体现象，

既是政治较量的结果，又是手段体现。不管基于“规则—系统”还是基于“规范—结构”的

设计，都无法祛除生物个体意志的作用。尤其从法官高龄这一身体性，对于司法之治具有

的基本构成性决定，提示了美国联邦司法制度与其他法域差异的独特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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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干部年轻化与中国法官的低龄

中国法官年轻化的制度根据在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干部年轻化政策。了解这一政策
的发生，是认识法官年龄及其后调整的制度基础。与美国联邦法官任职终身所生成的选

任机制不同，中国法官并不终身，因此，中国并没有美国联邦法官选任制度发育出的通过

高龄来检测意识形态的需求。“文化大革命”后，决策层思考的是如何使干部年轻化。

１９７９年，邓小平多次提出要选拔年轻干部，认为“这是个根本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
和国家命运的大事”。〔２３〕 在中共中央选拔优秀青年干部汇报会上，中组部部长宋任穷传

达邓小平的讲话：“其他的日常工作，是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第五位、第六位的事情。

第一位的事情是要认真选拔好接班人。”〔２４〕１９８０年，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
干部选拔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２５〕

中共中央提出干部年轻化政策，是基于政治考虑。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在改革

开放后都已经进入老年。为此，要在老干部还在时，将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干

部选拔到领导岗位。陈云说：“现在部长一级、省委第一书记一级都是六十开外了。如不

在这一两年中提拔一批青年干部，则将是极大危险。”〔２６〕１９８１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后，中共
中央把各省市区书记留下，专题讨论提拔中青年干部。在符合政治标准前提下，即使年龄

与能力、资历、台阶等指标冲突时，年龄也放在优先位置。对“中青年干部缺乏经验”的说

法，陈云批评说：“我们应该问一问，经验是从哪里来的？还不是从实际工作中锻炼出来

的。把优秀的中青年干部放到实际工作的负责岗位上去，让他们挑担子，只要有三年五

载，至多十年的锻炼，他们是一定能够锻炼成才的。”〔２７〕

为实现此目标，中共中央通过四个方面进行部署：其一，撤换大批“三种人”。〔２８〕 其

二，在中央和省级建立顾问委员会制度（１９８２ １９９２），建立老干部离职休养、离退休制
度，实际限定了干部的最高任职年龄。其三，区分干部职级，设定更低的初任年龄。其四，

组织措施上，中央组织部成立青年干部局，地方党委成立青年干部机构。〔２９〕

对于干部的初任年龄设定，胡耀邦介绍十二大中央委员的选任条件时说：“选中委

时，定六十岁以上的不进，从六十岁以下的来挑，搞了‘优选法’，一下子打开了局面。”〔３０〕

在顶层设计上标定界限后，其他级别干部选任就有了参照系。十二大和六届人大调整干部

后，省（市、区）党委常委和正副省长（市长、主席）共４５４人，６１岁以上的１３１人，占２８．９％；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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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至６０岁的２２９人，占５０．４％；５０岁以下的９４人，占２０．７％；〔３１〕省级领导班子平均年龄由
６２岁下降到５５岁，其中新提拔的干部占新班子成员的４４％，大多数是中青年干部。〔３２〕

根据中共中央干部年轻化的要求，政法机关展开了提拔干部的相关工作。中央政法

委成立之初，彭真就提出，选拔培养干部，“年龄，要年富力强，能真正顶班工作”；“现在，

政法各部门的领导班子政治上基本是好的，但的确老的多了。……我们这些老同志，现在

应该主动、自觉地经常抓紧选拔、培养四十五十岁左右的接班人”。〔３３〕 在中央一级，时任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１９０７年出生，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１９０１年出生，公安部部长１９１６
年出生。六届人大进行新老交替。新任最高法院长郑天翔１９１４年出生，最高检检察长杨
易辰１９１４年出生，公安部部长刘复之１９１７年出生。

之后，中央最高决策层推动提拔年轻干部的力度进一步加大，分别在１９８５年和１９８７
年进行了两次更大规模的调整。

１９８５年，在苏联，“不到三年时间，一个接着一个地相继去世了三位总书记，三位国家
领袖，几位最显要的政治局委员。”〔３４〕苏共中央认为不能再持续老人政治。１９８５年３月
１１日开始的政治局会议上，葛罗米柯提议领导人年轻化。葛罗米柯从１９５７年到１９８５年
担任外交部长，是最年长的政治局委员，最有威望。其提议得到苏共中央全会支持。〔３５〕

这对中共中央产生了触动。早在十二大后和六届人大闭幕之初，虽已对干部进行大规模调

整，中共中央仍有紧迫感，认为干部虽然年轻化，但省部级干部中４０岁以下的仅９人，１９８５
年年龄超过任职年限的将增加到１６９人，１９８７年将增加到２１１人。〔３６〕 中共中央决定不按惯
例五年换届，即不到１９８７年十三大时再调整，而选择提前使用超常规方式提拔青年干部。

十二大《党章》第１２条有一个授权规定：“党的县级和县级以上委员会在必要时可以
召集代表会议，讨论和决定需要及时解决的重大问题。”根据该规定，１９８５年９月１２日至
１５日，召开十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对各项议题进行充分酝酿和讨论。１６日，召开十二
届四中全会，决定召开全国代表会议。〔３７〕１８日，建国后第二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召开，６４
人不再担任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３７人不再担任中顾委委员，３０人不再担任中纪委委
员；增选中央委员５６人，候补中央委员３４人，中顾委委员５６人，中纪委委员３３人。〔３８〕 新
的中央委员会产生次日，召开十二届五中全会，对核心层进行调整，增选６位政治局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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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第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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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９－５１页。
参见《宋任穷同志在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１９８３年７月１８日），载中央组织部办公厅编《组织工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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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公报》，《人民日报》１９８５年９月１７日第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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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位书记处书记。〔３９〕 大批建国后年轻知识分子干部接替了战争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干部。
在政法机关，１９１７年出生的公安部部长刘复之转任中央政法委常务副书记，１９３３年

出生的阮崇武接任公安部部长。在各地方，“文化大革命”前大学生、四十岁左右的干部

被超常规、破格提拔到领导岗位，是普遍现象。典型者如１９３８年出生、１９６２年于中国人
民大学法律系毕业的肖扬，１９８１年时尚在粤北担任县委办公室主任，经过区委书记、地委
副书记短期任职，１９８３年任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１９８６年任检察长。〔４０〕

１９８６年，中央最高决策层再次加快了干部年轻化的频率。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在十二届六
中全会召开后的二十多天里，韩先楚、刘伯承、叶剑英先后去世。参加完叶剑英追悼会的

第二天，邓小平、李先念到陈云住地进行了长谈，商定十三大的干部年轻化安排。〔４１〕 所

以，１９８７年十三大，又一批年轻干部从中央到地方，进入领导层。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政治的卡里斯马成分，为中国政治变迁提供了常规化政治条件

下难以实现的转型。在核心层实现年轻化并确定了最高任职年龄之后，各层级的干部年

轻化问题逐渐得到解决。

回望干部年轻化历程，中共中央的政策目标是先通过运动方式解决积弊，然后实现常

态化治理，建立长远、规则化的干部体系。以１９９５年后四部《党政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
例》为基本规范，中共中央将干部年轻化政策以党内法规形式规则化，区分不同职务级

别，建立了初任和任职最高年龄退休制度，整个职官体系、晋升机制更加形式理性化。

２００７年，据中央组织部统计，从年龄结构看，全国机关干部中，４５岁以下的已占７２．２％，
其中３５岁以下的占３１．５％；５０年代出生、７０年代参加工作的干部已成为省、市两级党政领
导班子的主体；６０年代出生、８０年代参加工作的干部已成为县、区党政领导班子的主体。〔４２〕

对美国制度现象的深度解析和对中国干部年轻化政策的考察，丰富了对当代中国法

官年龄的认识。法官年龄设定由两个端点界定，一端是初始进入的最低年龄，另一端是任

职退出的最高年龄。法官年龄考察，由此建立了一个范型。

三　普通法官任免年龄

早在制定１９５４年《人民法院组织法》时，决策层就清晰认识到，法官在事实裁断上依

赖于社会阅历、人生经验，初任法官不能太年轻。董必武说：“为什么法律规定二十三岁

以上的成年人才能当审判员，其他干部并没有这样的年龄限制呢？就是由于当审判员，要

懂得些法学知识，还要懂得人情物理。作审判工作，只懂得法，不懂人情物理，法学博士也

不一定能搞好审判工作。”〔４３〕１９５４年《人民法院组织法》颁布时，二十三岁以上，即１９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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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中共十二届五中全会公报》，《人民日报》１９８５年９月２５日第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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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７７９－１７８０页。
参见贺国强：《在〈干部任用条例〉颁布实施五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２００７年８月１４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通
报［２００７］第２８期。
董必武著：《当前司法工作的几个问题》（１９５８年４月），《党的文献》１９９６年第２期，第７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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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前出生，意味着都经历过国家动荡起伏、革命风起云涌的大时代。通过对比，可知这

一初任年龄限制在当时是较高的任职年龄要求。

其一，对比党政干部。王蒙，１９３４年出生，１４岁入党，１５岁在北京市团市委担任干
部，１６岁担任北京市第三区团工委组织部负责人。〔４４〕 顾昂然，１９３１年出生，１５岁入党，
１９４９年为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担任秘书，１９５２年为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研
究室干部。〔４５〕

其二，对比法定婚龄。１９５０年《婚姻法》第４条规定：“男二十岁，女十八岁，始得结
婚。”１９８０年《婚姻法》修改时，正值将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号召晚婚晚育，男女法定婚
龄方为２２岁、２０岁。
１９５４年《人民法院组织法》由彭真领导起草。１９７９年，彭真复出，再一次受命起草人

民法院组织法，沿用了１９５４年２３岁的初任年龄规定。彭真表达了他的看法：要迅速健全
法院等机构，需要从各条战线选拔足够数量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等老、中、青优秀分子

到法院。“这些人虽然缺乏专业知识和经验，但是有其他社会实践经验和知识，经过定期

训练，就可以在工作中边学习边提高，逐步成为司法工作的内行。”〔４６〕彭真的看法显然是，

与专业知识和经验相比，社会实践经验和知识更重要。所以，其间，人民法院组织法虽然

经历１９８３年、１９８６年的改动，但２３岁这一规定一直沿用到２０１８年。
法条文字是静止停滞的，支撑法条、激活法条文字的社会却在这几十年间发生了巨大

变迁。较之建国前革命大时代成长起来的青年，时下的法官基本上是在校园连续体内长

成，仅有学龄的阶段区分，社会经验历练并无实质差别，一张白纸走下来的校园青年，极少

有社会阅历和世事经验。

２００２年，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加强对法官经济、金融、管理和科技等专业知识的培训，
增强社会知识和社会阅历，提高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４７〕 法官的社会知识和社

会阅历，本应是法官任职之前应当完成的，是法官任职的基本条件，而不是就任法官之

后需要补习的内容。提高法官的初任年龄开始被关注，可能的分歧在于具体的年龄

设置。

（一）初任年龄

当代中国法官的裁量权受到成文法和司法解释约束，法官被认为仅是消极的法律适

用者。法官低龄现象部分受此制度设计决定。虽然对于法官年轻、年长的界限，不同司法

制度有不同理解，但是有一个基本一致接受的认识：事实问题无法被法律规制，而依赖于

法官的判断，法官的判断与人生经验、社会阅历正相关，所以即使在作为大多数案件初审

法院的县区基层法院初任法官，也不能太年轻。

担任法官年龄年满２３周岁，原本是一个限制条款。实践中，成了资格指引条款。在
县区基层法院，多年来只要是中央政法编制内书记员，年满２３周岁，符合学历、资格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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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就可转为助审员，成为《法官法》所称法官。１９８３年，最高人民法院曾批复，助审员
可以临时代行审判员职务，也可以担任合议庭的审判长。此后，２３、２４岁尚显稚嫩的面
孔，在各地法院审理关乎他人婚姻关系存续、自由、财产、生命剥夺的案件，极为常见。

２０２１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的实施办法》实施
之前，各级法院受理初审案件的构成是８０％案件一审在县区基层法院，另外２０％左右的
案件，一审主要集中在中院，少部分大标的民商案件在高院一审。作为初审，主要工作是

对事实部分进行认定。虽然上诉审制度不受一审判决和上诉请求内容限制，而是实行全

案审查，但是，限于案件数量和远离案发地、责任划分等原因，对于事实不清的案件，二审

法院极少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直接进行变更，而多发回重审，要求原审法院查清。

所以，基层法院法官对事实的认定，对于案件的分量最重。由此，对于初审法官就事

实问题的洞悉能力要求，实际较之侧重于法律审、书面审的二审法官更高。２０１７年员额
制之前，在中院，担任助理审判员一般是本科毕业三年以后，高院则为五至七年。本科毕

业，一般是２２岁左右，因此，通过对经历的要求，实际法官初任年龄在不同法院拉开。反
而是在基层法院，刚从法律院系迈出的青年人年满２３岁，基本就可以被任命为助审员，独
立办案。

２０１５年，“四五纲要”提出“适当提高初任法官的任职年龄”。这一要求在两部立法
中体现出来。其一，１９７９年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人民陪审员年龄为２３周岁，２０１８年人民
陪审员法实行“一升一降”（提升年龄、降低学历），将学历要求从原有的大专以上降低到

一般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并将年龄要求从２３周岁提高到２８周岁，主要是为了更好地
发挥陪审员富有社会阅历、了解社情民意的优势。〔４８〕 其二，２０１８年人民法院组织法和
２０１９年法官法修订，都删除了此前“年满二十三岁”的规定。

在制度实践层面，２０１７年最高人民法院首批３６７名员额法官平均法律工作经历２２
年，平均年龄４７岁。〔４９〕 ２０１６年，北京市三级法院２３６３名员额法官平均任职经历１１．９
年，平均年龄４０．６岁。〔５０〕 但是，这两个年龄并非对年龄规则性限制的产物，而是员额法
官选任方案间接导致的结果。２０１７年完成的第一批员额法官选任，之所以较此前以担任
助审员为法官标识的时代年龄提高很多，其原因是选任规则对中高层进行倾斜照顾所导

致的结果。第一，选任时，除个别学历、能力确实不足以入额外，各级法院院长、副院长、庭

长等部门中层以上负责人基本进入员额。而在各级法院，从书记员、助审员、审判员，逐步

提拔到副庭长、庭长，都需要年龄、资历。第二，普通审判员进员额，基本上是论资排辈。

助审员、年轻审判员在第二批、第三批入额。

法官年龄要求需要在正式制度层面实现。２０１９年法官法规定的法官条件是，“具备
普通高等学校法学类本科学历并获得学士及以上学位，……从事法律工作满五年。其中

获得法律硕士、法学硕士学位，或者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的，从事法律工作的年限可以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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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宽至四年、三年。”该法还规定，“初任法官一般到基层人民法院任职。”在目前学制下，

法学院本科毕业基本是在２２至２３岁左右。据此，基层法院初任法官年龄与人民陪审员
法规定的２８岁大体一致。

此外，早在“一五纲要”中就规定，“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庭５年之后
从下级人民法院和社会的高层次法律人才中选任法官。”２０１９年法官法规定，上级法院法
官一般逐级遴选；参加上级法院遴选的法官应当在下级法院担任法官一定年限，并具有遴选

职位相关工作经历。据此，时段拉长后，会实际造成不同级别法院初任法官的年龄梯次。

（二）任职最高年龄

干部年轻化政策一方面大幅降低了初任一定职务职级的法官年龄，另一方面降低了

任职最高年龄。控制最高年龄，主要通过离退休制度实现。科级以下普通法官的退休年

龄，适用１９９３年《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７９条规定的“男年满６０周岁，女年满５５周岁”。
司法职业化观念兴起之后，对不同于上命下从的行政岗位，而是依赖个人经验、阅历，

独立作出判断的法官职业，逐渐出现要求延长法官任职的主张。对于司法职业的特殊性，

在干部年轻化大潮时代，彭真就提出过分别对待意见。他认为：“政法队伍的年龄一刀切

有困难。公安工作斗争比较复杂，连贯性比较强，特别是隐蔽斗争，年龄不要都卡得那么

死，年轻化要有个过渡。”〔５１〕后来，彭真又提出，公检法工作“都是天天作战的，又各是一门

科学，一个专业，要有专业知识，包括实践经验”；“一下子把有经验的老同志都换下去，不

利于工作”；“政法队伍是天天作战的，有没有经验，有没有专业知识，大不一样”。〔５２〕

２００５年《公务员法》第９２条并未沿用此前条例具体设定年龄，只是规定“公务员达到
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或者完全丧失工作能力的，应当退休”。中组部的解释是，“关于退

休年龄。按照现行规定，公务员有的６０岁退休，有的５５岁退休，有的６５岁或７０岁左右
退休等，这些在法中难以一一规定。因此，草案按照劳动法的处理办法，不具体规定公务

员退休年龄，只作原则规定：公务员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应当退休。对国家规定的

退休年龄，将进一步研究，逐步加以完善，适时出台国家法规。”〔５３〕据此立法留白，最高人

民法院试图推动法官退休延迟。较之十年后“四五纲要”提出的提高初任年龄，２００５年
“二五纲要”先提出，“在保证法官素质的前提下，适当延长专业水平较高的资深法官的退

休年龄”。

目前普通法官延长退休年龄的做法，尚未获得制度支持。原因之一是，专业水平较高

的资深法官必然是在中青年时代即已经展露才华，而绝不是在职业末期才初露小荷尖角。

因此，业务能力强的法官通常在职业初期、中期就已经是担任一定职级的干部，因此，不是

普惠地规定所有普通法官延长退休年龄，而是对较高职级的法官进行特惠。这再一次将

区分职级设定干部最高任职年龄的政策带入到法官制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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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真年谱》（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４２页。
彭真著：《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２８０、４０９页。
中央组织部办公厅等《关于〈公务员法（草案）〉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程序有关情况的通报》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３１
日，国人厅发［２００４］１３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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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不同职务职级法官任免年龄

讨论不同职务职级法官的任职年龄，有两个基本的前置制度，其一，法官是否如其他

党政机关一样，区分为乡科、县处、厅局、省部这样的等级；其二，法院内部是否根据审判程

序、管辖案件不同，分设不同的审判庭，设庭长、副庭长和主管副院长。

对于第一个问题，这是一项基本干部政策。经历过革命战斗年代的经验与教训，中共

干部制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由低到高，逐级提拔。在每一个下级岗位上，一方面经受政治

忠诚度考验，另一方面对工作能力进行检验、锻炼。经受两方面考验中的优秀者，再提拔

到上一个岗位。所以，大规模提拔青年干部之初，宋任穷说：“我是主张青年干部先搞公

社书记、县委书记，当车间主任、厂党委书记，没有搞过这些工作，一下子拿到省委、地委作

领导工作不行，他们自己也感到为难。”〔５４〕陈云支持这种做法：“台阶论还是对的。这是小

平同志讲的，台阶，一级一级上来，这是必要的。一定要按级提拔。我写的一些办法也是

按级提拔。但是，也可以越级提拔。越级提拔的，只能是少数。我看按台阶的办法上台的

人，他的基础巩固扎实，本领全面。”〔５５〕

对于第二个问题，基于法官人数众多需要的信息传递、管理成本，尤其是人员晋升激

励机制设计等原因考虑，法院内部的分庭治理以及对应的科层管理依然保持。２０１８年人
民法院组织法继续保留了庭长、副院长的设置。２０１９年法官法也继续保留了从五级法官
到首席大法官十二级的差等序列。

（一）初任年龄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的干部年轻化政策是区分不同职级干部，降低初任年龄。１９９８
年，中央组织部要求，到２００３年换届时，实现以下目标：第一，中央、国家机关部委和省级
党委、政府领导班子，都要形成由６０岁左右、５５岁左右、４５岁左右干部构成的梯次配备。
第二，在部委领导班子中４５岁左右干部至少要有１名。部委正职中，５０岁左右的应有一
定数量。第三，在省一级，５０岁以下干部在党委领导班子中要有３名，在政府领导班子中
要有２名；其中４５岁左右的干部在党委、政府领导班子中至少各有１名。党政正职中５０
岁左右的应有一定数量。第四，在中央、国家机关司局级干部和省辖厅局级和市党委、政

府和县党委、政府领导班子中，在党政正职中分别要求应有一定数量的４５岁、４０岁、３５岁
左右的干部。〔５６〕

２００４年，年龄要求进一步降低，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领导班子和省级党委、政府领导
班子要保持以５５岁左右干部为主体的梯次配备；在省级党委、政府领导班子中，５０岁以
下的干部要有４－５名，其中４５岁左右的干部至少要有２名。〔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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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中央组织部《１９９８ ２００３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中办发［１９９８］１６号，１９９８年６月２４日。
参见中央组织部《２００４ ２００８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２００４年２月９日，中办发［２００４］８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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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组部的意见在法院被较好地执行。因为外部规范符合了内部利益，各级法院都有

强烈意愿将本院中层、班子成员干部任职年龄降低。这是因为，其一，院长都希望能在任

期起始一两年内将自己满意的干部放在重要岗位上。降低任职年龄，意味着可以跳出前

任布局在更大范围内选择。其二，在干部公选时代，符合年龄、职级界限的干部可以越级

公选上一级职务。破格提拔青年干部，可以将更多干部放在界限圈内。

在此激励下，法院大幅降低了高职级法官初任年龄。１９９９年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积极
推进领导班子年轻化进程，在此后３年内，高院领导班子中应配备一名４５岁左右成员；中
院领导班子中应配备一名４０岁左右成员；基层院领导班子中应配备一名３５岁左右成
员。〔５８〕 最高法率先而为。李国光回忆，１９９８年新院长到任后，“巧妙地避开历史上形成
的人事纠葛”，在中组部党政干部局配合下顺利地办理了已超过任职年龄的审委会委员

和老庭长的退休事宜，提拔了１８名年轻审判员到庭、室领导岗位，其中包括此后担任副院
长的张军（４５岁）和江必新（４６岁）。〔５９〕 在地方法院有同样力度。在济南，１６岁考入山东
大学法律系，２０岁到济南中院工作的王旭光，２３岁任副科级助审员，３５岁任副省级城市
济南中院副院长。〔６０〕 为了督促全国各级法院选任年轻干部，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召开会

议，院长肖扬长篇讲话，反复催促提拔年轻干部，要求“对优秀的年轻干部，要敢于打破常

规，冲破束缚，只要看准了，就要大胆培养、锻炼和重用”。〔６１〕

由此，初任法官年龄不断提高，而具有一定职级的法官纳入干部政策管理之后，随着

干部年轻化政策推进，初任年龄呈现降低趋势。

（二）任职最高年龄

１９８２年，中共中央规定，任中央、国家机关各部，省级党委、政府、纪委和法院、检察院
主要负责干部的，正职一般不超过６５岁，副职一般不超过６０岁。担任司局长一级的干
部，—般不超过６０岁。〔６２〕 在副省级院长锚定之后，县处、乡科级的参照系变得清晰。
１９８７年，中组部重申相关要求，省法院负责人离退休年龄正职一般不超过６５岁，副

职一般不超过６０岁。换届时，拟新任省法院院长人选年龄一般应在６０周岁以下。拟连
任人选如再任满一届将超过任职年龄界限一两岁，而现在身体条件好又无合适人选接任、

工作需要的，也可以作为下一届省法院院长候选人。〔６３〕２００７年中央换届通知对省区市人
大、政协党员副职和法检“两长”任职年龄界限由６５岁降为６３岁。〔６４〕 从实践看，最高人
民法院院长在１９９８年之后任职年龄均未超过７０周岁，作为正部长级的常务副院长为６５
周岁，其他副院长和省级高院院长基本为６３周岁，中院院长作为副厅级干部、县区基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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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政法干部队伍建设的决定〉建设一支高素质法官队伍

的若干意见》，１９９９年７月２９日，法发〔１９９９〕２２号。
参见李国光著：《我的大法官之路》，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２１９页。
参见《济南法院志》，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８８６页。
肖扬：《审时度势因势利导 把握队伍建设主动权在全国法院队伍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２００２年７月５日）。
《中央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１９８２年２月２０日，中发［１９８２］１３号。
参见中央组织部《关于省级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任职年龄的规定》，１９８７年８月１７日，组通字［１９８７］３４号。
参见中央组织部《关于印发贺国强同志在２００８年省级人大、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换届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通
知》，２００７年８月１５日，中组发［２００７］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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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院长作为副县处级干部都是６０周岁。这种年龄限制只是基于经验观察的结果，时下实
际的控制方式主要是届数控制。

２００２年干部选拔工作条例规定，担任法院领导成员或者内设机构担任领导职务的人
员“原则上应当任满一届，在同一职位上任职满十年的，必须交流；在同一职位连续任职

达到两个任期的，不再推荐、提名或者任命担任同一职务”。〔６５〕 亦即，其一，如果法院院长

此前被提名时超过规定的界限年龄一至两岁，五年后可能会突破经验上得出的最高任职

年龄。其二，法院院长、副职以及中层干部，如果任职已经超过两届而未晋升职级，即使未

达到最高任职年龄，也不再担任职务。

结 论

不同于认知角度，而是从政治治理角度对于法官年龄进行分析，意在展示学院内传统

研究不关注或误读的以下主题：

其一，各种规则论、制度主义分析的基本公式是“制度结构人”，人只是结构内的被决

定物。观察具体的司法实践会发现，不同法官对同一事实进行司法判断，有巨大差别。制

度由人实施，人的行为可能性是制度设计的元起点，超越人的身体性生成的“目中无人”

的制度构造是一种夸大。提出法官年龄命题，是将“人”、人的身体性引入司法，注意到

“作为表达和言语的身体”，注意到人的身体性对于理智的影响，〔６６〕继而关注个人身体性

对司法决定的影响。

其二，有个命题是“司法是保守的”。法院根据成文法典和判例而行，与行政机关、侦

查机关、公诉机关进行比照，适用的均是同一个法律文本，为何断定司法是保守的？除了

司法消极被动的职权行使方式之外，原因主要在于，司法是事实判断＋法律适用的三段论
活动，事实判断依赖于法官的个体性，任何法律裁断都是人的思想观念之外化，法律的语

词文句无保守、激进之别，而适用法律者却一般是保守的。

普通法制度下，法官多是年长者。人至中年后，其识字以来受到的思想规训，已濡化

于心，难以进行系统性更换。即使对于已经后工业化、后城市化，社会演化缓慢的国家而

言，二十年的年龄相隔，也难以在流行音乐、网络文化、审美等事项上获得共识，遑论同性

婚姻、人工流产、吸毒等重大争议事项。二十岁的年龄相隔导致巨大的代际差异，在社会

剧烈变迁的国家，难以用“代沟”一词表达，而是代际断裂。所以，普通法制度内高龄法官

以其思想的保守，对冲行政、立法官员的能动性，形成差异，导致政治多元。

其三，对人的使用，在各种政体下都是中枢问题。在当代中国，坚持“党管干部”，对

于干部的使用、任免等各种规范，都在党内法规中设置。１９９５、２００２、２０１４、２０１９年四部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都提出“推进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

化”。其中，后两部条例更是提出要“注重发现和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用好各年龄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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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条例不适用于最高人民法院正职。参见《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２００２）第４条。
参见［美］莫里斯·梅洛 庞蒂著：《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２８－３０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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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相关配套的规则繁密。由此，以研究主题设定，而不是学科自我限定，对于党内法

规的关注成为完整认识司法制度的必要构成。

其四，当代中国语词系统内，有关职务任免的政策语言、学术表达、私传俗语，较多与

任职年龄相关，如“任职年限”“提前卡位”“一刀切”“天花板”“晋升快捷通道”“年龄优

势”等。干部年龄在机关是敏感话题。职务晋升时的年龄界限是机关中瞩目的焦点。处

于同一层次的干部，年轻者意味着优势。所以，年龄造假，是纪委、组织部门严查的现象。

２０１２年后，有关部门纠正了先前在基层多年实际存在的非正式规则，即：对于中层干部以
及部分班子成员，并未达到国家规定的６０岁，但却要求在５７岁、５５岁甚至５３岁“一刀
切”。此举颇受拥护，正是因为挈中了基层干部最脆弱的一根神经。

由此，法官年龄这样一个在传统法学研究中处于边缘的主题，恰恰是政治、司法制度

的一个核心主题。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２０２０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当代中国政法改革中的
机构职权配置”（２０ＢＦＸ０３２）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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